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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加德纳案”看美国的利益冲突罪
□魏昌东 尤广宇

利益冲突罪是美国预防腐败犯罪的特色罪名体系， 该类
犯罪以公职人员违反义务实施与公职关联行为作为立法规制

的对象， 将侧重点从以权谋私转为创设公职行为所可能导致
的公正性风险， 实现了腐败犯罪立法从传统的报应主义为中

心向以预防主义为中心的历史嬗变， 打破了职权与利益必须

具有直接关联性时才承担刑事责任的理论桎梏。 “加德纳案”

是美国利益冲突罪的第一案， 其在美国腐败犯罪立法史上影

响巨大， 直接推动了美国反腐立法体系的全面转型， 揭开了
预防腐败的新篇章。

“加德纳案”： 美国利益冲突罪第一案

美墨战争是 1846 年至 1848 年爆发的一

场关于领土控制权的战争。 战争结束后， 遭

受战争侵害的美国公民纷纷要求美国政府赔

偿在战争中遭受的损失。 为此， 美国专门设

立了由 3 人组成的索赔委员会处理索赔事

宜， 并设定了委员会决定系终局性且不公开

决定的规则。 索赔委员会正式开始工作后，

接到大批索赔者提出的申请， 由此导致赔偿

进程受阻， 而许多提出索赔的公众因无法承

受反复前往索赔委员会的麻烦， 转而在索赔

委员会所在地委托代理人， 由此催生了国会

议员代理索赔业务的“发展”。 在此期间，

许多国会议员们趁机挂牌营业， 代理诸多受

害者进行索赔， 为了揽客甚至会宣称自己有

门路可以快速索赔。 因该时期索赔程序简

陋、 监管宽松， 越来越的伪受害者混入索赔

队伍之中， 而代理他们索赔的议员们常常因

有利可图， 对此情况置若罔闻。 乔治·加德

纳便是伪装者之一， 而其代理人则是大名鼎

鼎的参议员托马斯·科文， 后来的美国财政

部长。

1848 年， 乔治·加德纳声称自己在墨西

哥内地的银矿遭受战争破坏要求政府赔偿，

并聘请参议员托马斯·科文和他的侄子罗伯特

G·科文担任其代理人。 参议员科文自然不必

多说， 罗伯特 G·科文则是索赔委员会中一位

委员的姐夫。 两位科文又聘请了弗利奥特·松

顿·拉利担任代理人， 拉利虽无任何法律背

景， 却有着特殊的身份———索赔委员会主席

的女婿。 就这样， 三人组成的委员会中至少

有两人和这个代理团体关系密切。 索赔过程

中， 参议员科文购买了加德纳的部分诉权利

益， 而在收到菲尔莫总统邀请其担任财政部

长后， 参议员科文开始全力摆脱身负的代理

案件 （加德纳案与其他 37 份小型索赔案），

并将其手中持有的各类索赔案的债权纷纷转

让出去。

根据当时的法案与时任财政部长的托马

斯·科文的命令， 加德纳总共获得了近 50 万

美元的赔偿。 事后媒体爆出该索赔案件是彻

彻底底的欺诈后， 加德纳受到调查并被认定

构成诈骗罪。 而托马斯·科文尽管在案件爆出

后备受质疑与指责， 但基于当时议员从事代

理活动是普遍现象， 且在欺诈案件调查结果

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托马斯·科文知道索赔

是虚假的”， 故没有任何一部现存法律能够谴

责其行为， 从而使其顺利地从舆论的漩涡中

脱身。

《防止欺诈政府财政部法》： 美国向利益冲突罪打出的 “第一枪”

“加德纳案” 中参议员科文的所作所为，

将议员代理索赔现象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

或者说， 愈演愈烈的“走后门” 式代理已达

到爆发的临界点。

参议员科文能身兼 38个索赔案件的代理

人绝非偶然， 而其在“加德纳案” 中的作为，

便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面对议员

们不仅对虚假索赔熟视无睹， 而且借机敛财，

甚至毫不遮掩公然宣传的情况， 社会各界再

也无法容忍这些议员中饱私囊的行为， 质疑

与问责之声震耳欲聋。 迫于愈加沉重的社会

压力， 国会制定并通过了 《防止欺诈政府财

政部法》， 明令禁绝官员、 议员代理任何针

对美国的索赔案件。 所以， 在“加德纳案”

中， 真正使本案在立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

笔之人不是加德纳， 而是参议员托马斯·科

文。

正是参议员科文的行为， 使美国各界认

识到了公职身份的潜在影响性与公职行为的

模糊性， 促使立法机关转变以往只聚焦于公

职人员权钱交易的传统评价模式， 加强了对

公职人员关联性行为的关注。 在此案的推动

下， 利益冲突罪得以孕生。

1853 年第 32 届国会通过了 《防止欺诈

政府财政部法》， 该法案规定： （1） “美国

任何官员、 雇员， 担任索赔案件代理人或律

师的， 或协助索赔诉讼的， 或因接受酬金或

分成， 而意图或考虑提供帮助的， 应处以五

千美元以下的罚款或一年以下的监禁， 或并

罚。” （2） “任何立法部门的议员或代表，

为已支付或未支付的补贴， 而担任索赔案件

代理人或律师的， 或因接受酬金或分成， 而

意图或考虑提供帮助的， 应处以五千美元以

下的罚款或一年以下的监禁， 或并罚。”

前后内容十分相似但略有不同， 区别在

于， 一般公职人员无论是有偿的还是无偿的

代理或者协助， 都被禁止。 而议员与代表则

只受有偿行为的约束。 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

议员与代表多为兼职， 为了不过分侵犯其生

活而做的让步。

美国法典： 不断扎紧利益冲突的笼子

（一） 2.0 版本： 1948 年美国法典第 18

编第 15 章第 283 条

1948 年， 第 80 届国会将 1853 年立法编

为第 18 编第 15 章第 283 条“官员或雇员牵

涉针对政府索赔诉讼”， 其内容调整为： “任

何隶属美国的官员、 雇员， 或在任何机构部

门或参众议院任职的官员、 雇员， 担任索赔

案件的代理人或律师的， 或协助索赔诉讼的，

或因接受酬金或分成而考虑提供协助的， 应

处以 1万美金以下的罚款或一年以下的监禁，

或并罚。”

（二） 3.0 版本： 1962 年美国法典第 18

编第 11 章第 205 条

1962 年， 第 87 届国会通过了 《87-849

号公法》， 将分散于各章节中类似的利益冲突

罪整编到一起， 并将美国法典第 18 编第 11

章正式更名为“贿赂、 以权谋私和利益冲

突”， 原第 283条被改编为第 205 条“公务员

和雇员在针对政府的索赔或影响政府的其它

事务中的活动”， 其主要内容为： “任何部门

或机构的公务员、 雇员， 担任代理人或律师

进行索赔诉讼的， 或由于协助索赔而接受酬

谢， 或在其中有分成或利益的， 或在任何涉

及美国直接重大利益的案件中担任代理人或

律师的， 应处以 1 万美金以下的罚款或二年

以下的监禁， 或并罚。” 修改后的条文特点在

于： 1、 取消了对无偿帮助诉讼行为的限制。

2、 将代理事务范围从法律事务扩大到整个政

府事务。

之后该条文于 1989 年、 1990 年、 1996

年与 2002年进行了增补修订， 但都仅是针对

个别术语进行的调整， 因而不再赘述。

制约公职行为： 美国利益冲突罪的立法根据

（一） 制约公职行为的现实根据

在了解“加德纳案” 与立法发展之后，

我们再回过头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 以托马

斯·科文为代表的议员们为什么不能代理索赔

案件？ 既然在当时议员多为兼职， 那限制其

执业无异于增添其生活负担， 这样做的理由

是什么呢？ 这就需要我们再次回归“加德纳

案” 去探究其背后的现实意义。 首先， 本案

中参议员科文与索赔委员会都隶属于国会，

同属一个系统使得二者之间关系微妙。 其次，

参议员科文组成的团队里有两人与委员会成

员关系匪浅， 在当时没有回避制度的情况下，

私人关系很有影响效果。 再次， 参议员科文

同时身兼 38个案件的代理工作， 很难相信其

会尽到审查义务、 确保自己代理的事项真实

有效， 也很难相信其会像专业代理人一样通

过专业知识和技能帮助被代理人而不是使用

更为便捷的“走关系” 方式。 最后， 参议员

科文不仅持有了加德纳的诉权利益， 而且也

持有着其他案件的诉权利益， 这种用金钱购

买有风险的诉权利益并非常人的首选， 除非

他能够确信自己有利可图。

以上四点仅是对本案代理行为的质疑，

更不用说那些直接宣称自己有门路的议员是

如何进行代理活动的。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仅从加德纳案就能看出， 议员们对追求自身

利益的重视， 对担负公务职责的无视， 对遵

守行政程序的蔑视， 对侵害公共利益的漠视。

这些践踏规则的代理行为， 已经动摇了社会

根基、 损害了政府信誉、 危及了政权存续，

因而必须严令禁止， 才能“挽狂澜于既倒，

扶大厦之将倾”。

（二） 制约公职行为的原理根据

如果 1.0 ?本的禁止议员代理索赔是为

了应对社会各界压力， 那么发展至 3.0 以上

?本的禁止公职人员代理或帮助涉及美国利

益的事务， 便不再是仅有现实 （历史） 意义

的条文， 而是具有实质内涵与反腐原理的规

范。 其内涵与原理表现在个人利益与公职义

务的矛盾关系之中， 一方面， 符合公共利益

需求是公共行政的前提、 权力运行的基础，

所有个人因素应当被隔绝在权力及其利益的

运行秩序之外， 故权钱交易、 权力寻租、 以

权谋私等行为被严令禁止。 另一方面， 公职

义务是个人行为与公共行为的分界线， 只有

符合公职义务要求的公共行为才是能充分满

足公共利益的需求、 符合权力运转的标准，

只有遵守公职义务下的个人行为才不会影响

到公权力的运行秩序、 不会使民众质疑行政

行为的公信力， 因而公职义务的重要性不仅

在于维持公职人员思想修养， 更在于避免利

益冲突。 违反公职义务的个人行为， 尽管可

能不涉及自身公权力的行使， 但却是在影响

整体权力运行秩序、 引起公众对行政公正性

的质疑。

因而， 尽管属于个人活动， 但却违反

公职义务的行为， 其主观意图是在积极追

求违反效果的出现。 而且是刻意避免个人

利益与公职权力直接关联， 以逃避部门监

管、 法律追究。 这种情况下， 违反义务的

个人行为， 将公权力的公正性、 公务的可

信赖度和公共利益置于脆弱无助的危险状

态， 也只有将此类行为犯罪化， 才能维护

公权力的正当性， 才能有效防止公共利益

受到侵犯。

（作者简介： 魏昌东， 上海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尤广宇，

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硕士研究生。）


